关于对网络、微信销售食品加强转基因标识监管的建议

一、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基因工程在农产品上的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应运而生，由于技术等因素，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仍存在争议。自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食品安全法》以来，本市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监管力度逐年增强，努力保障市民消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线下仍有部分厂家和小超市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执行不到位，转基因食品或非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率未做到全覆盖。问题更大的是出在网购环节，目前只有大豆、食用油的转基因标识率较高，其他网络销售食品有的是标识率低，有的是标识用混乱，有的是标识形式不规范，众多消费者很难体验到网络商家专门有针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提示或标识提醒，甚至有的网店还存在着无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现象。

二、加强对网购食品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出现这种现象与生产商、网店运行商、网络平台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重视程度低下有关，建议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依法监管、依法执法，进一步增强对网购食品转基因标识的监管力度。

具体建议：

一是，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转基因食品的鉴别和食用等知识及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宣传，统一线上线下食品标注标准，让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有关情况。

二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既要加大对网络商场、网上超市等食品销售场所的监管，还要关注线下各类集贸市场等食品销售领域管理的薄弱环节，对我国已纳入标识目录的大豆、玉米、油菜籽及番茄系列等转基因产品形成常态化检测机制。近期重点对对网上超市、专业食品网购平台的经营者开展自查、检查和抽查，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

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食品生产、销售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严禁非法使用转基因食品、加工品等为原辅料生产加工食品，要特别关注本地特色的禽畜等养殖企业、食用油和各类食品加工企业等，对违法生产转基因食品或使用转基因原材料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依法予以严厉查处和处罚，并适时向社会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直至吊销生产许可证。

四是，建立健全网络经营的诚信档案，将转基因标识管理纳入诚信管理体系。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继续攻坚克难，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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